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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法制、法律廉政 
科 目：刑法 

一、交警甲在執行酒駕攔檢勤務時，心儀一位面貌姣好的機車騎士 A，暗中從駕照記住 A 的姓
名與住址。數日後，甲以警察局的公文封寄出信函給 A，信中說明「當日執行攔檢勤務，
似有公物誤放在您的機車置物箱，希望台端收信後，盡速持該公物至本局，或與以下警員
聯繫」，信件末端並蓋上警局戳章與甲的職章和聯繫電話。試問甲的行為成立何罪？（25
分） 
【破題關鍵】 
本題主要的考點在於偽造文書罪的類型區分，由於警員對於其警局內的公文具有製作權
限，因此應論以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而非偽造公文書罪。 

【擬答】： 
甲記住 A的姓名與住址的行為不成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第 132條第 1項）： 
本罪的行為態樣為「洩漏或交付」，而不像外患罪除了處罰洩秘外（第 109條）另有
處罰「刺探或收集」（第 111條），故此行為不成立犯罪。 
甲做成係爭信函的行為，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 213條）： 

客觀上，甲為警員，屬身分公務員無疑（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前段），該信函課
予相對人返還公務或聯絡警員的義務，亦屬公文書，且對警員而言，對於警局內的
公文應屬有權製作，屬其職務上所執掌；再者，此通知函雖不具有實際上的法律效
力，但仍使相對人誤信其有配合義務，破壞人民對於公文書的信賴，顯已足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主觀上，甲具有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於信件末端蓋上警局戳章的行為，不成立盜用公印罪（第 218條第 2項）： 
雖此份「公文」並非甲所應製作，然該戳章對甲而言應屬有權使用，而非無權使用，
自非本罪所處罰之「盜用」。 
甲將該信函寄給 A的行為，成立行使登載不實文書罪（第 216條）： 

客觀上，甲將該登載不實之公文書充作真正而郵寄給 A，並且向 A 主張其內容，即
屬本罪所規定之行使行為；主觀上，甲具有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競合：甲先登載不實，而後行使，依照法條競合補充關係，論以行使之罪即為已足。 
二、甲明知 A 所贈與的手機為 A 竊盜所得，卻仍收受使用。幾日後，經人告知，手機可能存有

定位資訊，會洩露行蹤。甲將手機拆解，選取一些可用零件後，將手機其他部分四處丟
散，以防被人發現。試問甲的行為依刑法如何論處？（25分） 
【破題關鍵】 
本題中，收受贓物罪與毀損罪的成立並沒有什麼疑問，主要的考點在於侵占罪：一方面要
探討毀損是否可以認為是侵占行為，另一方面也應該探討侵占罪與前財產犯罪究竟要採取
「構成要件解決」或是「競合解決」哪種方式處理？ 

【擬答】： 

甲收受 A所竊得之手機，成立收受贓物罪（第 349條第 1項）： 
客觀上，甲取得他人財產犯罪所得之物的持有，即屬本罪所要處罰之收受贓物行
為；主觀上，甲具有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將手機拆解的行為，成立毀損器物罪（第 354條）： 
客觀上，甲對於他人所有之物予以損壞，並且足生損害於他人；主觀上，甲具有故
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之上述行為，不成立普通侵占罪（第 335條第 1項）： 
「侵占」行為一般認為即屬「易持有為所有」，本題中，甲將收受的贓物予以損
壞，可否認為屬「侵占」，將涉及下列問題： 
首先，傳統上認為侵占行為是非破壞性的據為己有，亦即將侵占與毀損二者認為
是互斥構成要件，然而，將此二罪理解為互斥並無任何實益，反而可能造成諸如
構成要件錯誤、共犯逾越或事實不明時的困擾，故應認為，任何以所有人自居的
行為均屬侵占，並不排斥毀損行為。 
再者，甲係基於不合法的持有關係而取得他人財產，接著予以支配，是否應論以
本罪？有下列不同見解： 

應該當本罪，只
是於最後論罪時侵占罪再依照「不罰後行為」之法理處理，否則，若其後的支配
行為不能論以侵占罪，將形成共犯處罰漏洞（例如本題中告知甲的友人）。 

的利用行為；再者，不法取得他人之物後的利用行為實質上並無任何不法內涵可
言，上述所謂處罰漏洞實際上並非漏洞，而是本來即無處罰的意義。 

上述二說，本人認為「構成要件解決說」較為合理，而依照此說，甲並不該當本罪
之行為。 

競合：甲先收受贓物復予以損壞，應依不罰後行為之法理，論以收受贓物罪即為已
足。 

三、甲男借款給 A 女，在清償期屆至後，A 無力償還，且躲避不知去向。某日，甲在開車時發
現 A的行蹤，甲即刻將車停在路邊，並強制 A上車，甲不顧 A 的抗拒將車開向偏遠郊區。
由於天色已晚，且甲揚言沒有看到 A 的還款誠意，不會讓 A 離去。兩人僵持一陣後，A 表
示願意與甲進行十次性行為，但債務應打七折清償。甲想了一下，在取得 A 的確實住處資
訊後，同意接受 A 的條件，但 A 必須先在車內與其性交。A 以氣氛不對為由，不願意與甲
在車內發生性行為，並趁甲不注意打開車門逃逸。甲因已掌握 A 的住處，不以為意，沒有
開車追趕，而將車駛離。A 下車後，想抄近路回到市區，卻因路況不熟，失足摔落山谷，
由於無人救援且山區氣溫除降，A 在數日後始為人發現凍死山區。試問甲的行為依刑法如
何論處，又該車是否得依刑法規定沒收，理由為何？（25分） 
【破題關鍵】 
行為人為了取得財產而將人擄走，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擄人勒贖罪了，這邊牽涉到三面關係
必要與否的爭議，或許有人認為基於債務關係存在所以行為人不會具有不法意圖，但因犯
罪的成立必須先客觀，所以探討此問題仍有實益；另外強制性交不成立，因為這種「欠債
肉償」的情形稱不上違反意願；而就 A死亡部分則因為欠缺常態關連性而不成罪。最後關
於沒收部分，考的是最高法院新判決對於犯罪工具沒收的特殊看法。 

【擬答】： 

甲將 A強押上車的行為，不成立擄人勒贖罪（第 347條第 1項）： 
客觀上，甲違反 A 的意思將其帶離原處所，能否認為成立擄人勒贖罪，此涉及擄人
勒贖罪與其他犯罪應如何區分的問題： 
實務見解認為，擄人勒贖罪於強盜罪的區分在於行為人是否使被害人脫離原處所
，若是即為擄人勒贖，若否，即可能為強盜或恐嚇取財等罪。 
學說上大多認為，擄人勒贖罪之成立必須有「行為人、人質、被勒贖人」的三面
關係存在，因為如此一來較能符合「擄人勒贖」之語意，再者，如此解釋也才能
與本罪之重刑相當。 

上述不同見解，本人採取學說，以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故依照此說，由於本案並
無三面關係存在，故行為人不成立本罪。 

甲上述行為，成立私行拘禁罪（第 302條第 1項）： 
客觀上，甲違反乙的意願剝奪其行動自由，其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
歸責性；主觀上，甲具有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欲與 A於車內性交的行為，不成立普通強制性交罪之未遂犯（第 221條第 2項）： 
本罪之成立，必須行為人施用強暴脅迫等手段違反被害人意願始足當之。本案中，被
害人原本即有對行為人欠債，且係由被害人主動提議以性交抵債，自非以脅迫或恐嚇
手段違反 A之意願，不成立本罪。 

A 載回市區，就 A 失足摔落死亡的部分，不成立過失致死罪（第 276 條第
1項）： 

客觀上，甲是否該當本罪顯有疑問，分述如下： 
甲未將 A 送回安全處所，顯屬放任 A 之生命身體危險擴大而屬不作為；就保證人
地位而言甲違反乙的意願剝奪其人身自由，即應負有回復其人身自由的義務，此
即為第 15 條第 2 項危險前行為之意旨。雖 A 離開甲的汽車後似已回復自由，然
該地位於郊外山區，若不開車將很難返回市區，故甲本應將 A載回市區。 
甲之不作為與 A 之死亡結果間具有條件因果關係；就客觀歸責而言，此不作為已
放任了法律上所不容許之風險，然就風險實現而言，將他人棄置荒郊野外後，被
害人竟失足摔落而死顯屬罕見，因屬反常因果歷程，不具客觀可歸責性。 

故綜上所述，A的死亡結果客觀上不可歸責於甲，甲無過失，不成立本罪。 
該汽車不予以宣告沒收，理由如下： 

就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而言，該汽車似乎是甲犯私行拘禁罪的工具，亦即條文所稱
「供犯罪所用」之物而應予沒收。然對此實務上有所限縮，實務見解指出，應區分
該供犯罪所用之物，是否為實現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前提，即欠缺該物品則無由成
立犯罪，此類物品又稱為關聯客體，該關聯客體本身並不具促成、推進構成要件實
現的輔助功能，故非供犯罪所用之物，其沒收必須有特別規定方得為之。例如不能
安全駕駛罪，行為人所駕駛之汽車或機車即為構成該罪之事實前提，僅屬該罪之關
聯客體，而不具促成、推進犯罪實現的效用，即非屬供犯罪所用而得行沒收之。
（最高法院 106 台上 1374 判決） 

依照此判決意旨，由於汽車僅屬私行拘禁罪之關連客體，而不具促成、推進犯罪實
現的效用，即非屬供犯罪所用而得行沒收之。 

四、甲透過交友軟體認識 A，兩人相約於某旅館為性行為。在旅館相見時，甲對 A 謊稱如果經
由兩人模擬強制性交的情境，更可增進情趣。取得 A 的同意後，甲在強暴行為過程中，將
A 的貼身衣褲撕毁，並造成 A 的手腳輕微挫傷，最後甲以床單將 A 綑綁，使 A 無法動彈。
在 A大笑時，甲沒有進一步對 A 為性行為，反而拿取 A的錢包，迅速離去，此時 A始知受
騙，掙脫後憤而報警。試問甲的行為成立何罪？（25分） 
【破題關鍵】 
本題非常困難。綑綁 A部分並不會成立任何犯罪，因為被害人有同意；毀損跟傷害也不
會成立，這裡就要探討究竟是「阻卻構成要件的同意」或是「阻卻違法的承諾了」，也
就是這兩者應否區分的問題；再就取財部分來說，由於綑綁 A的部分並不成立自由法益
的犯罪，所以強盜罪也隨之無從成立了（畢竟強盜罪本質上即為強制加竊盜啊！），應
探討竊盜與搶奪的區分。 

【擬答】： 
甲欺騙 A 從事性虐待遊戲並綑綁 A 的行為，不成立普通強制性交罪（第 221 條第 1
項）： 

客觀上，本罪之成立必須行為人以強制手段違反被害人意願，進而與被害人性交始
足當之。本案中，甲係以詐術方式取得 A 之同意而對於 A 進行強制行為，且該詐術
與被害人的性自主法益無關，故應認為被害人縱使基於錯誤之意思表示，仍屬有效
之同意，發生阻卻構成要件同意之效果，故甲不成立本罪。 
退一步而言，縱使認為被害人之同意無效，然甲自始至終均無與 A 性交的意思，亦
因欠缺故意而無從論以本罪之未遂犯。 

302條第 1項）： 
本罪之成立必須「私行」拘禁被害人，亦即，若被害人同意行為人之拘禁，即屬構成
要件不該當，此於學理上稱為「阻卻構成要件之同意」。本題中，被害人事實上同意
行為人對其綑綁，雖其意思表示受到甲之詐欺，然該欺騙之內容與自由法益本身無
關，仍屬有效之同意，發生阻卻構成要件同意之效果，故甲不成立本罪。 
甲損壞乙貼身衣褲之行為，不成立毀損器物罪（第 354條）： 

客觀上，甲損壞了乙的貼身衣褲，然此係經由被害人之允諾，是否阻卻構成要件？
抑或僅能透過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被害人承諾」處理？有不同見解： 
傳統上認為，毀損罪本身並無將被害人之意願納入構成要件，然因財產屬被害人
可處分之法益，故被害人之允諾，僅能透過「被害人承諾」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
由處理。 
然近來亦有有力學說認為，同意與承諾並無區分意義，均在構成要件以「同意」
處理即可；再者，毀損罪要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結果，縱使採取「
阻卻構成要件之同意」與「阻卻違法之承諾」二分看法，經被害人允諾之毀損亦
無法產生任何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似已不該當構成要件，更無從探討其違法性。 

本人採取不區分說，然可能有疑問者在於，該同意之目的在於性虐待遊戲，是否屬
違反善良風俗而無效？對此應屬否定，蓋雙方合意之性虐遊戲並不損害任何人，法
律本無庸介入；再者，亦有學者認為刑法之目的並非在於保護善良風俗，故判斷被
害人同意（承諾）時，無庸考量該允諾是否有違善良風俗。故而，本案被害人具有
有效同意（如前所述，此屬與法益無關之詐術，不影響同意效力），行為人不成立
本罪。 

甲造成 A 手腳挫傷的行為，不成立普通傷害罪（第 277 條第 1 項），理由同上述 所
述。 
甲將 A綑綁並拿走錢包的行為，不成立普通強盜取財罪（第 328條第 1項）： 
強盜罪為「實質結合犯」，本質上為強制罪與竊盜罪之結合。如前所述，甲可能該當
的私行拘禁罪已因被害人同意而不成立，則強制罪亦基於相同理由不成立，此時，強
盜罪自無法成立。 
甲將 A錢包拿走的行為，不成立普通搶奪罪（第 325條第 1項）： 

傳統實務認為，搶奪罪為「乘人不備公然掠取他人動產」，藉以與「和平秘密乘人
不知」之竊盜罪區分。學說上則大多認為，搶奪罪必須是破壞他人緊密持有始足當
之，如此一來方符合罪刑相當性，也才能合理解釋為何本罪設有加重結果犯。 
若實務見解採取此見解，甲雖乘人不備掠取他人動產，然並非公然為之，將造成其
既非搶奪亦非竊盜，恐形成法律漏洞，故本人不採此看法。故依照學說見解，行為
人並未破壞他人對動產之緊密持有，不成立本罪。 

甲上述行為，成立普通竊盜罪（第 320條第 1項）： 
客觀上，甲未經 A 的同意，破壞 A 對於錢包的持有並且建立自己的持有，是屬竊取
行為；主觀上，甲具有故意與不法所有意圖。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